采购需求
前注：
1.根据《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及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下列采购需求中标注进口产品的货物均已履行相关论证手续，经核准采购进口产品，但不限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国内产品参与竞争。未标注进口产品的货物均为拒绝采购进口产品。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bookmark: _GoBack]（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4.下列采购需求中：标注▲的产品（核心产品），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填写名称、品牌、规格、型号、数量、单价等信息。
[bookmark: _Toc2554][bookmark: _Toc32151][bookmark: _Toc178465410]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1、采购人或用户方根据当年实际免疫需要确定年度疫苗实际发货量（上下浮动范围不得超出采购计划的10%），经验收合格后，由用户方于当年12月底前付清全年所有疫苗费用。
2、中标人需按照采购计划的10%免费储备相同品种、规格的应急疫苗，当发生重大突发性疫病暴发、流行及其他特殊情况，由采购人通知中标人48小时内将疫苗送至指定地点，疫苗费用根据当年经费到位情况由用户方在年底结算。

	2
	供货及安装地点
	用户方单位所在地，以及发货量较大（一次性发货50万毫升）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所在地，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供货及安装期限
	合同签订后根据用户方通知的时间和数量5个工作日内将疫苗送到指定的地点。

	4
	免费质保期
	疫苗有效期内。货物需求中明确的，质保期按货物需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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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55587095][bookmark: _Toc455587279][bookmark: _Toc72431420][bookmark: _Toc532199627][bookmark: _Toc445554754][bookmark: _Toc72431744]（一）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别
	产品名称
	规格（不大于）
	疫苗送达时距离失效期不少于以下时长
	采购数量
	所属
行业

	1
	▲猪口蹄疫O型合成肽疫苗
	50毫升/瓶
	8个月
	592.29万毫升
	工业

	2
	▲猪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或病毒样颗粒疫苗
	100毫升/瓶
	8个月
	420.82万毫升
	

	3
	▲牛羊口蹄疫O型-A型二价灭活疫苗
	100头份/瓶
	8个月
	573.005万头份
	

	4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四价灭活疫苗
	250毫升/瓶
	8个月
	13191.87万毫升
	

	5
	▲小反刍兽疫活疫苗
	100头份/瓶
	12个月
	630.18万头份
	



注：
1、根据需求和尽量减少浪费等原则，采购人在调拨疫苗时，可要求中标人提供发货数量不超过20%的最小包装（按瓶包装计）规格的产品。
2、所投产品具有有效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产品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扫描件）
3、疫苗使用说明书适用范围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产品的使用说明书扫描件，并体现疫苗使用范围）。牛羊口蹄疫O-A型二价灭活疫苗单位头份，指按照使用说明书免疫一头成年奶牛的剂量（其中1头份以免疫1头牛或2只羊的剂量计）。
（二）份额说明
为保证采购合同的顺利执行，本次采购每包由多个投标人共同中标，详见下表，各包中标人所获得的份额根据最终评审排名顺序由多到少确定,各市实际发货数量由采购人根据实际需求有上下10%浮动。相关中标人中标后所获得的标的物份额分别为：
	包别
	品种
	中标人数量
	份额

	1
	猪口蹄疫O型合成肽疫苗
	2家
	第一中标人（314.64万毫升）：合肥市、阜阳市、蚌埠市、淮南市、滁州市、六安市、马鞍山市、芜湖市、铜陵市、池州市、安庆市、黄山市
第二中标人（277.65万毫升）：淮北市、亳州市、宿州市

	2
	猪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或病毒样颗粒疫苗
	2-3家
	第一中标人（155.78万毫升）：合肥市、滁州市
第二中标人（147.5万毫升）：宿州市、蚌埠市、 阜阳市、淮南市
第三中标人（117.54万毫升）、六安市、马鞍山市、宣城市、池州市、安庆市、黄山市、广德市、宿松县

	3
	牛羊口蹄疫O型-A型二价灭活疫苗
	2-3家
	第一中标人（229.685万头份）：合肥市、阜阳市、淮南市、六安市、马鞍山市、芜湖市、宣城市、铜陵市、池州市、安庆市、黄山市、广德市、宿松县
第二中标人（185.9万头份）：宿州市、蚌埠市、滁州市
第三中标人（157.42万头份）：亳州市、淮北市 

	4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四价灭活疫苗
	2-5家
	第一中标人（3104.5万毫升）：、蚌埠市、芜湖市、宣城市、铜陵市、黄山市、广德市
第二中标人（2942万毫升）：淮南市、六安市
第三中标人（2620万毫升）： 滁州市、马鞍山市
第四中标人（2394.87万毫升）：合肥市、池州市、安庆市、宿松县
第五中标人（2130.5万毫升）：淮北市、亳州市、宿州市、阜阳市

	5
	小反刍兽疫活疫苗
	2-3家
	第一中标人（250.38万头份）：合肥市、蚌埠市、淮南市、滁州市、六安市、马鞍山市、芜湖市、宣城市、铜陵市、池州市、安庆市、黄山市、广德市、宿松县
第二中标人（223.5万头份）：亳州市、阜阳市
第三中标人（156.3万毫升）：淮北市、宿州市


中标人数量与有效投标人数量
	包别
	有效投标人家数
	中标人数量
	备  注

	1
	3家及以上
	2家
	

	
	2家及以下
	该标包整体采购失败
	

	2
	4家及以上
	3家
	

	
	3家
	2家
	原定的第三中标人份额（117.54万毫升）由第一中标人承担

	
	2家及以下
	该标包整体采购失败
	

	3
	4家及以上
	3家
	

	
	3家
	2家
	原定的第三中标人份额（157.42万头份）由第一中标人承担

	
	2家及以下
	该标包整体采购失败
	

	4
	6家及以上
	5家
	

	
	5家
	4家
	原定的第五中标人份额（2130.5万毫升）由第一中标人承担。

	
	4家
	3家
	原定的第四中标人份额（2394.87万毫升）由第一中标人承担；原定的第五中标人份额（2130.5万毫升）由第二中标人承担。

	
	3家
	2家
	原定的第三中标人份额（2620万毫升）和第四中标人份额（2394.87万毫升）由第一中标人承担；原定的第五中标人份额（2130.5万毫升）由第二中标人承担。

	
	2家及以下
	该标包整体采购失败
	

	5
	4家及以上
	3家
	

	
	3家
	2家
	原定的第三中标人份额（156.3万头份）由第一中标人承担

	
	2家及以下
	该标包整体采购失败
	


注：
多中标人的包别按照有效投标人综合总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中标人排序。即综合总得分最高的有效投标人为第一中标人，其次的为第二中标人，其它依次排序。
三、货物及服务要求
1.合同签订后，中标人接到采购人疫苗调拨通知后应在5日内将疫苗送到指定的地点。
2.疫苗必须冷链运输，温度控制在2—8℃（第五包可低于此温度），否则采购人拒收，并要求中标人重新发货。
3.交货时采购人对产品进行抽检，发现产品有沉淀、混浊、变色、分层等现象，采购人拒收，并要求中标人重新发货。
4.交货时疫苗有效期不得低于中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有效期时长，且包装规格必须与投标文件承诺一致，否则采购人拒收，并要求中标人重新发货。
5.交货时需提供产品出厂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和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对该批产品的批签发报告扫描件。
四、售后服务
1.送货地点为用户方（各市和省直管市县农业农村部门）单位所在地，以及发货量较大（一次性发货50万毫升以上）的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单位所在地。用户方每次发货数量原则上不少于年度计划的20%。
2.采购人可根据免疫情况及防疫工作需要，要求中标人免费开展相关疫苗试验、监测、培训等。
3.疫苗免疫造成畜禽副反应、死亡或经济损失的，中标人无条件及时派人调查或参加由供需双方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进行调查。经调查认定或经国家权威部门鉴定，确认是因疫苗质量引起的损失，负责给予赔偿。
4.如因免疫失败，导致疫情暴发，双方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查清原因，经权威部门确认是由产品质量原因造成的，中标人负责承担扑疫经费，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5.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书面承诺以下内容（本项为资格评审之一）：
（1）承诺根据用户要求，每次将疫苗送到县一级的；
（2）承诺全程使用冷藏车运输并能提供24小时温度监控记录；
（3）承诺回收所有废弃疫苗瓶的（不限疫苗生产厂家、生产时间）；
（4）承诺开展技术培训。
四、知识产权
中标人保证提供的所有资料和项目成果均符合所有可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证提供的所有资料、项目成果均为服务商所创作或已事先取得相应授权。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货物或服务的任何部分不受任何关于侵犯所有权和工业产权、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指控，若因上述原因引起的第三方追诉，采购人概不负责，中标人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责任，并赔偿因此给采购人带来的全部损失。
六、投标报价
1.本项目各包分别报综合单价，投标人对每包投标产品报且只能报一个投标综合单价，且所报单价不得高于最高限价。
2.投标人对所投产品综合单价报价为对应本项目需求的全部货物及所需附件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人工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各种税费、资料费、售后服务费及完成项目应有的全部费用。所有优惠均体现在投标报价中，额外标明或承诺提供其他费用或物品均不予认可。费用结算按实际供货数量×中标人所报综合单价据实结算，最终结算总费用不超过各包预算。
注：第1、2、4包投标报价单位为元/万毫升，第3、5包投标报价单位为元/万头份。
七、其他说明
1.在履行合同期间，国家出台政策调整强制免疫病种或疫苗品种时，用户方和采购人有权对采购品种和采购数量进行调整或取消；如在中标人提供产品期间，国家相关部门规定统一更换、增加或减少疫苗毒株，中标人应提供更换、增加或减少毒株后生产的产品，疫苗结算单价不变。
2.因不可抗力、政策调整或其他非中标人原因导致不能按时供货或所供的产品不能满足用户方实际使用需要时，为保证强制免疫顺利开展，用户方在报采购人备案后，可要求中标人采购其他中标人同类产品进行供货，结算单价不变。
3.因中标人原因导致产品不能供应或按时供应时，为保证强制免疫工作顺利开展，用户方有权要求中标人从其他中标人（按中标顺序）调购疫苗，结算单价按该品种疫苗最低中标价格结算；同时，采购人将相关违约情况报省财政厅进行处罚，并取消下一年度投标资格。
4.中标人在实施本项目过程中应尽必要的安全注意义务，如发生任何事故，由中标人自行负责，若由此给采购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中标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5.中标人与采购人签订采购总合同（包括供货范围、需求数量、单价等）后，需与用户方签订供货合同，明确具体供货数量、供货时间、送达地点等内容。
6.本项目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注：
采购人：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用户方：16个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和2个省直管县（广德市、宿松县）农业农村部门。


